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石城县人民政府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石府函〔2023〕133号
石城县人民政府
关于石城县2023年流域面积
10—50km2管理范围划定成果的批复

县水利局：

你局《关于对石城县2023年流域面积10—50km2管理范围划定成果进行批复的请示》（石水利文〔2023〕29号）收悉。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洪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河道管理条例》等法律法规规章规定，经研究，现批复如下：

一、原则同意《石城县2023年流域面积10—50km2管理范围划定成果》；请按照规定程序和要求向社会公布后，认真组织实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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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县水利部门要按照流域管理事权划分，依法加强流域管理与保护工作；各乡镇、有关部门和单位要严格按照涉水法律法规规章规定，结合各自职责职能，强化组织领导，落实各项措施，切实做好流域管理和保护相关工作。

特此批复

石城县人民政府

2023年12月30日
抄送：县财政局，县发改委，县自然资源局，县农业农村局，县林业局，
县住建局，县文广新旅局，赣州市石城生态环境局，县城市社区
管委会，各乡镇人民政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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